啼笑皆非   潘艷姿
   最近即幾年，咱台灣產生一種現象，有一陣有志之士，因認為咱的囝仔，應當愛好好仔來認識家己所企起的所在。道開始推行一種號做「鄉土教學」的課程，因為卜教囝仔，所致有一陣大人需要重新學習。有一寡讀冊會，也開始研讀和大自然有關係的冊，甚至有的社團會安排戶外教學，去室外實地見習。
    趣味的事誌道卜發生囉！佇幾个仔較出名的教學景點，迭迭會看著一个畫面：一大陣人圍佇一叢大樹跤，其中有一个夯一支放送頭一直講，有的人下性命寫筆記，續落道開始發出一大陣讚嘆聲，譬如：哇！好棒喔。哇！好美喔。哇！好神奇耶。擱來道翕像機搜咧一直翕一直翕，順續翕一張團體像，即甘願講再會！
    經過研習的人，會分散到各社區、學校，去傳授伊所吸收著的內容，即陣後知後覺的先鋒隊，有的人有滿腹的熱情，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論真想起來，啼笑皆非！
即个工課實在是『顛倒頭做』！咱借問咧：認識家己企起的所在，到底是屬於「常識」抑是「知識」？是啥物人的傑作？哪會有法度予囝仔人道愛捌的『常識』變做是中年人的『功課』！      

